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5號

原      告  陳益源  

0000000000000000

            陳益順  

            陳採沙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律師

被      告  陳新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英睿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

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同段338建號建

物（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下稱系爭建

物）為被告所起造，並於民國（下同）112年6月20日以所有

權贈與移轉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贈

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下稱原告3人）及訴外人

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權利範圍各1/5，並向雲林縣莿

桐鄉公所辦理贈與移轉契稅申報、向雲林縣稅務局辦竣以贈

與為原因之房屋稅籍移轉申請。

　㈡又被告81年9月1日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公司廠房座落土

地莿桐鄉新庄段3816-1地號，自八十一年九月一日建廠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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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歸公司無償使用，一切稅捐由公司

繳納。期滿地上廠房無償歸地主取得，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

租，租金屆時再議。」（下稱系爭公司章程）。則被告於89

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予雲林縣

○○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按：土地已由原告3人

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以繼承為原因取得），於系爭建物

未辦保存登記前，雖不得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仍得為讓與之

標的，一般皆以變更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之方式便宜行之，

惟讓與、受讓雙方之真意應屬所有權之轉讓；若讓與標的於

嗣後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讓與人所有，基於讓與所由之

法律關係，讓與人應接續將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受讓人，

乃屬讓與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讓與人應盡之附隨義務。

　㈢本件被告原已依系爭公司章程及系爭契約，將未辦保存登記

之系爭建物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

得，有契稅申報、房屋稅籍移轉等事實可稽。惟被告於114

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仍將

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

所有。被告依系爭契約，已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讓與原告3人

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權利範圍各1/5，並已

辦竣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只是礙於系爭建物未辦保存登記

以致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當初系爭建物移轉時，還是

未保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已交付原告，嗣被告基於起

造人地位辦竣系爭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被告就有將系爭

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給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的

附隨義務（臺灣高等法院法律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16號參照）。被告遲未辦理，原告3人自得依民

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所

有權分別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1/5予原告陳益源等3人。

　㈣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以贈與為原因讓與系爭建物權利範圍各1/5予原告3人及

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此一行為，是否該當公司法第18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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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2款之規定，參照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民

事判決意旨，仍需審酌此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行為是否足以使

公司所營事業不能成就而定。

　⒉原證5所示被告公司81年9月1日之章程雖未送呈經濟部辦理

變更登記，惟當時之公司董事長陳新財、董事柯文雄、陳益

源、監察人陳益和等人皆在「章程」上簽名用印，該「章

程」第10條載明：「公司廠房座落土地莿桐鄉新庄段3816-1

地號，自八十一年九月一日建廠起至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歸公司無償使用，一切稅捐由公司繳納。期滿地上廠房無

償歸地主取得，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租金屆時再議

。」足見被告公司董事及董事長同意且知悉系爭建物建廠後

雖無償作為公司廠房之用，至89年8月31日後即應無償移轉

系爭建物予土地所有權人，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系爭建

物。被告於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後為能繼續公司事業之經

營，爰於112年12月3日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

簽立房屋租賃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0日止，

約定每月租金45,000元租用系爭建物；於113年1月1日與原

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各別續訂租賃契約，約定自1

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0日止，每月租金15,000元繼續

租用系爭建物；於114年2月16日則由被告監察人陳易生代表

被告與陳益源、陳益順各別簽立房屋、土地租賃契約書，約

定自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18,000

元租用系爭建物及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

　⒊次按，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

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

定有明文。就被告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1/5予被告

法定代理人部分，縱有未經公司監察人合法代理之問題，惟

除去該部分，其他權利範圍4/5之移轉並不因之而無效，則

其他移轉仍為有效，附此敘明。

　⒋被告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時，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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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單獨所有，拒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3人

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已合法有效讓予受讓人之未辦保

存登記建物，豈會因讓與人持原始起造資料辦理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後，又「恢復」為讓與人自己所有？被告顯未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行使其權利，原告3人自得依上揭法律見解，基

於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移轉契約附隨義務之法理，請求被告應

將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各1/5移轉登記予原告3人。

　㈤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雲林縣○○鄉○○○段000○號建物

即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建物所有權分別移

轉登記應有部分各1/5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起訴主張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16號法律問題見解相同之法理，應解為依系爭契

約，讓與人有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系爭建物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及訴外人陳英

睿、陳莉樺之附隨義務云云，惟，原告前開主張，於法尚

屬無據。況，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請求權基礎為何？原告所

主張之原因事實，如何合致於其請求權基礎之構成要件，均

未見原告提出說明及舉證證明之，自不足採。

　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從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次按公司法第185條

第1項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

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

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

營運有重大影響。」又，依據經濟部106年11月30日經商字

第10602426840號函釋：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公

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其所稱「讓與」包括無償行為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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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如贈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倘非屬上開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

讓與者，得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公司法第202條參照）。

　㈢承上，系爭建物為被告之廠房，為被告主要部分之財產，而

系爭契約簽訂時，系爭建物為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尚無從辨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縱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

權之效力。是系爭契約依法不發生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之效

力。又，公司得以財產贈與他人時，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

規定，以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始為適法。然本

件簽定系爭契約之前，未經提請被告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同

意，依法系爭契約對被告不生效力。再者，公司法第223條

特別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

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是因立法者為避免因

為董事間的彼此情誼而犧牲公司利益，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

下應由公司監察人擔任公司代表人對外接洽，由公司監察

人代表公司簽約，此時董事長對外代表權即遭限制，亦即董

事長在此種情形下是無權代表公司簽約，縱使簽約也屬於

「無權代表」。本件系爭契約受贈人之一為被告公司董事長

陳英睿，然陳英睿簽定系爭契約時，並未由被告公司監察人

擔任代表人代表被告簽約，是依法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㈣原告主張被告81年9月1日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可知，被告於

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與系爭

土地所有人云云。經查，被告迄至101年11月30日經股東會

決議增加資本400萬元，增資後資本總額為500萬元，並修正

章程（參被證2、3）。惟，自原告民事起訴狀所附原證5關

於公司資本總額之記載，系爭公司章程顯然並非真正。且該

文件所載股東及股東數也與鈞院向經濟部調閱的股東及股東

股數不相符合，是被告否認系爭公司章程形式上之真正。

　㈤系爭建物為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從辨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被告並未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讓與原告3人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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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本件係陳英睿因受原告等人

之要求及脅迫之情形下，曾共同辦理系爭房屋稅籍之變更

(將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姓名由「被告公司」變更為「原

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五

人，持分比率各1/5)。惟，因前開將系爭房屋稅籍變更之程

序，於法尚有未合。為此，被告著手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

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

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並依此更正系爭

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之記載。綜上，本件原告之訴並無理

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同段338建號建

物（即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

　㈡被告公司由負責人陳英睿代表，於112年6月20日與原告3

人、訴外人陳莉樺及被告公司負責人陳英睿簽訂系爭建物所

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即系爭契約）。

　㈢系爭契約之內容未經被告公司股東會決議同意，亦未經董事

會決議提案及同意。

　㈣被告公司由陳英睿代表於112年12月3日與受讓人5人簽訂系

爭建物租賃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0日止，約

定每月租金45,000元。

　㈤被告公司由陳英睿代表與陳益源簽立土地及建物租賃契約，

期間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0日止，每月租金15,000

元。

　㈥被告公司由監察人陳易生代表，於114年2月16日與受讓人

陳益源、陳益順個別簽立房屋、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

為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18,000元

。

　㈦上開㈣、㈤、㈥均未經被告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會決議同意。

四、本間兩造爭執之處，應在於：

　㈠系爭契約是否未經股東會決議或未由監察人代表簽約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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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㈡原告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移轉所

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無效：

　⒈按「公司為左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

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ㄧ、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

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

大影響者」，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係指該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

之不能成就者而言」、「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

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

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五項）。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

載明其事由（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四項），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並經股東會以特

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

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

效之行為。

　⒉經查，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建物樓高3層，用途分別為

廠房、員工宿舍、辦公室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雲林

縣政府建設局使用執照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77頁），而被

告公司未經股東會決議及同意，由負責人陳英睿代表於112

年6月20日與原告3人、訴外人陳莉樺及被告公司負責人陳英

睿簽訂系爭系爭契約，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土地/建築

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在卷可參（本院簡易庭卷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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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3頁），足認被告公司係將其供作廠房、員工宿舍及辦公

室使用之建物全部贈與給他人。再參酌被告公司所營事業項

目為塑膠夾鏈袋等製造買賣、塑膠機械製造買賣、塑膠原料

買賣、前各項有關原料及產品之進出口業務、生物技術服務

業、塑膠膜、袋製造、批發、零售業等，有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憑（本院簡易庭卷第33頁），可知

其經營事業必定須使用系爭建物，而讓與系爭建物，足以影

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故認為系爭建物屬原告之主要

部分之財產，倘欲轉讓，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

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然被告讓與系爭

建物均未依照上開規定進行決議，是被告公司所為之贈與及

轉讓系爭建物之法律行為應屬無效。

　㈡系爭契約未由監察人代表簽約對被告不生效力：

　　按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

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乃因立

法者為避免董事與公司利益衝突時，為圖自己利益而犧牲公

司之權益，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下應由公司監察人擔任公司

代表人為法律行為，由公司監察人代表公司簽約，亦即董事

長在此種情形下是無權代表公司簽約，縱使簽約亦屬「無權

代表」。經查，系爭契約受贈人之一為被告公司董事長陳英

睿，然陳英睿卻代表被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並未由被告公

司監察人代表被告簽約，此由系爭契約上蓋用之公司大小章

可得而知，故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所簽訂之系爭契約，因屬

無權代表而類推適用民法第170條之規定，對被告公司不生

效力。

　㈢原告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移轉所

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無理由：

　　系爭契約因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無效，且由陳英睿代表被告公

司簽約而對被告公司不生效力，則原告自不得依據無效之贈

與契約請求被告移轉登記系爭建物。又原告雖主張依系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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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第10條規定，被告於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

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予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所有人部分，惟經被告否認有系爭章程存在，而經本院向經

濟部調閱被告公司歷年送經濟部審查之公司章程、公司變更

登記表、董事會、股東會議紀錄等案卷，均未有與系爭章程

相關資料送經濟部審查或備查之紀錄，故系爭章程之合法性

已有疑義。又縱使系爭公司章程確實存在，然因公司章程之

性質為一合同行為並非契約行為，且簽立系爭公司章程之人

亦非兩造當事人，故系爭章程無法證明兩造間曾於81年間達

成贈與系爭建物契約之合意，原告不得依系爭公司章程之規

定請求被告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　

　㈣至原告主張被告已移轉事實上處分權給原告3人及陳英睿、

陳莉樺，由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等人與被告訂立租賃

契約，及系爭建物之稅籍亦以贈與為移轉原因登記納稅義務

人為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等人部分，因上開法律行為

均係附隨於系爭無效之贈與契約而為之，自不能倒果為因以

事實上處分權已移轉反推贈與契約為有效，原告此部分主張

亦無理由。　

　㈤另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11條但書規定，就被告移轉系爭建物

所有權權利範圍1/5予陳英睿部分，未經公司監察人合法代

理之無效，但除去該部分，其他權利範圍4/5之移轉並不因

之而無效云云。惟查，民法第111條規定：「法律行為之一

部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

他部分，仍為有效。」是以，本條但書適用之前提為「法律

行為之一部無效者」，然本件係因被告贈與及轉讓系爭建物

與原告3人及陳莉樺、陳英睿，未經股東會決議而有法律行

為無效之情形，並無所謂法律行為一部無效之問題，故原告

主張本件適用民法第111條但書規定，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簽立系爭贈與契約及轉讓系爭建物與原告3

人及陳莉樺、陳英睿，因違反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

規定而屬無效，且由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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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公司不生效力，從而，原告依無效之贈與契約請求被告

移轉系爭建物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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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5號
原      告  陳益源  


            陳益順  
            陳採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律師
被      告  陳新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英睿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同段338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下稱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並於民國（下同）112年6月20日以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贈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下稱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權利範圍各1/5，並向雲林縣莿桐鄉公所辦理贈與移轉契稅申報、向雲林縣稅務局辦竣以贈與為原因之房屋稅籍移轉申請。
　㈡又被告81年9月1日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公司廠房座落土地莿桐鄉新庄段3816-1地號，自八十一年九月一日建廠起至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歸公司無償使用，一切稅捐由公司繳納。期滿地上廠房無償歸地主取得，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租金屆時再議。」（下稱系爭公司章程）。則被告於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予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按：土地已由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以繼承為原因取得），於系爭建物未辦保存登記前，雖不得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仍得為讓與之標的，一般皆以變更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之方式便宜行之，惟讓與、受讓雙方之真意應屬所有權之轉讓；若讓與標的於嗣後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讓與人所有，基於讓與所由之法律關係，讓與人應接續將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受讓人，乃屬讓與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讓與人應盡之附隨義務。
　㈢本件被告原已依系爭公司章程及系爭契約，將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建物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有契稅申報、房屋稅籍移轉等事實可稽。惟被告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被告依系爭契約，已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權利範圍各1/5，並已辦竣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只是礙於系爭建物未辦保存登記以致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當初系爭建物移轉時，還是未保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已交付原告，嗣被告基於起造人地位辦竣系爭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被告就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給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的附隨義務（臺灣高等法院法律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6號參照）。被告遲未辦理，原告3人自得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1/5予原告陳益源等3人。
　㈣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以贈與為原因讓與系爭建物權利範圍各1/5予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此一行為，是否該當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參照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民事判決意旨，仍需審酌此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行為是否足以使公司所營事業不能成就而定。
　⒉原證5所示被告公司81年9月1日之章程雖未送呈經濟部辦理變更登記，惟當時之公司董事長陳新財、董事柯文雄、陳益源、監察人陳益和等人皆在「章程」上簽名用印，該「章程」第10條載明：「公司廠房座落土地莿桐鄉新庄段3816-1地號，自八十一年九月一日建廠起至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歸公司無償使用，一切稅捐由公司繳納。期滿地上廠房無償歸地主取得，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租金屆時再議 。」足見被告公司董事及董事長同意且知悉系爭建物建廠後雖無償作為公司廠房之用，至89年8月31日後即應無償移轉系爭建物予土地所有權人，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系爭建物。被告於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後為能繼續公司事業之經營，爰於112年12月3日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簽立房屋租賃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0日止，約定每月租金45,000元租用系爭建物；於113年1月1日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各別續訂租賃契約，約定自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0日止，每月租金15,000元繼續租用系爭建物；於114年2月16日則由被告監察人陳易生代表被告與陳益源、陳益順各別簽立房屋、土地租賃契約書，約定自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18,000元租用系爭建物及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
　⒊次按，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 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 定有明文。就被告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1/5予被告 法定代理人部分，縱有未經公司監察人合法代理之問題，惟 除去該部分，其他權利範圍4/5之移轉並不因之而無效，則 其他移轉仍為有效，附此敘明。
　⒋被告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拒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已合法有效讓予受讓人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豈會因讓與人持原始起造資料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又「恢復」為讓與人自己所有？被告顯未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行使其權利，原告3人自得依上揭法律見解，基於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移轉契約附隨義務之法理，請求被告應將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各1/5移轉登記予原告3人。
　㈤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雲林縣○○鄉○○○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建物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1/5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起訴主張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6號法律問題見解相同之法理，應解為依系爭契約，讓與人有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之附隨義務云云，惟，原告前開主張，於法尚 屬無據。況，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請求權基礎為何？原告所主張之原因事實，如何合致於其請求權基礎之構成要件，均未見原告提出說明及舉證證明之，自不足採。
　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從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次按公司法第185條 第1項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又，依據經濟部106年11月30日經商字 第10602426840號函釋：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其所稱「讓與」包括無償行為之贈與。 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如贈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倘非屬上開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 讓與者，得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公司法第202條參照）。
　㈢承上，系爭建物為被告之廠房，為被告主要部分之財產，而系爭契約簽訂時，系爭建物為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尚無從辨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縱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是系爭契約依法不發生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之效力。又，公司得以財產贈與他人時，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 規定，以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始為適法。然本件簽定系爭契約之前，未經提請被告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同意，依法系爭契約對被告不生效力。再者，公司法第223條特別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是因立法者為避免因為董事間的彼此情誼而犧牲公司利益，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下應由公司監察人擔任公司代表人對外接洽，由公司監察 人代表公司簽約，此時董事長對外代表權即遭限制，亦即董事長在此種情形下是無權代表公司簽約，縱使簽約也屬於 「無權代表」。本件系爭契約受贈人之一為被告公司董事長陳英睿，然陳英睿簽定系爭契約時，並未由被告公司監察人擔任代表人代表被告簽約，是依法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㈣原告主張被告81年9月1日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可知，被告於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與系爭土地所有人云云。經查，被告迄至101年11月30日經股東會決議增加資本400萬元，增資後資本總額為500萬元，並修正章程（參被證2、3）。惟，自原告民事起訴狀所附原證5關於公司資本總額之記載，系爭公司章程顯然並非真正。且該文件所載股東及股東數也與鈞院向經濟部調閱的股東及股東股數不相符合，是被告否認系爭公司章程形式上之真正。
　㈤系爭建物為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從辨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被告並未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本件係陳英睿因受原告等人之要求及脅迫之情形下，曾共同辦理系爭房屋稅籍之變更(將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姓名由「被告公司」變更為「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五人，持分比率各1/5)。惟，因前開將系爭房屋稅籍變更之程序，於法尚有未合。為此，被告著手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並依此更正系爭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之記載。綜上，本件原告之訴並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同段338建號建 物（即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
　㈡被告公司由負責人陳英睿代表，於112年6月20日與原告3人、訴外人陳莉樺及被告公司負責人陳英睿簽訂系爭建物所 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即系爭契約）。
　㈢系爭契約之內容未經被告公司股東會決議同意，亦未經董事 會決議提案及同意。
　㈣被告公司由陳英睿代表於112年12月3日與受讓人5人簽訂系爭建物租賃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0日止，約定每月租金45,000元。
　㈤被告公司由陳英睿代表與陳益源簽立土地及建物租賃契約， 期間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0日止，每月租金15,000 元。
　㈥被告公司由監察人陳易生代表，於114年2月16日與受讓人 陳益源、陳益順個別簽立房屋、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 為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18,000元 。
　㈦上開㈣、㈤、㈥均未經被告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會決議同意。
四、本間兩造爭執之處，應在於：
　㈠系爭契約是否未經股東會決議或未由監察人代表簽約而無效？　
　㈡原告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移轉所 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無效：
　⒈按「公司為左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ㄧ、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係指該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者而言」、「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五項）。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四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行為。
　⒉經查，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建物樓高3層，用途分別為廠房、員工宿舍、辦公室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雲林縣政府建設局使用執照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77頁），而被告公司未經股東會決議及同意，由負責人陳英睿代表於112年6月20日與原告3人、訴外人陳莉樺及被告公司負責人陳英睿簽訂系爭系爭契約，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在卷可參（本院簡易庭卷第15至23頁），足認被告公司係將其供作廠房、員工宿舍及辦公室使用之建物全部贈與給他人。再參酌被告公司所營事業項目為塑膠夾鏈袋等製造買賣、塑膠機械製造買賣、塑膠原料買賣、前各項有關原料及產品之進出口業務、生物技術服務業、塑膠膜、袋製造、批發、零售業等，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憑（本院簡易庭卷第33頁），可知其經營事業必定須使用系爭建物，而讓與系爭建物，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故認為系爭建物屬原告之主要部分之財產，倘欲轉讓，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然被告讓與系爭建物均未依照上開規定進行決議，是被告公司所為之贈與及轉讓系爭建物之法律行為應屬無效。
　㈡系爭契約未由監察人代表簽約對被告不生效力：
　　按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乃因立法者為避免董事與公司利益衝突時，為圖自己利益而犧牲公司之權益，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下應由公司監察人擔任公司代表人為法律行為，由公司監察人代表公司簽約，亦即董事長在此種情形下是無權代表公司簽約，縱使簽約亦屬「無權代表」。經查，系爭契約受贈人之一為被告公司董事長陳英睿，然陳英睿卻代表被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並未由被告公司監察人代表被告簽約，此由系爭契約上蓋用之公司大小章可得而知，故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所簽訂之系爭契約，因屬無權代表而類推適用民法第170條之規定，對被告公司不生效力。
　㈢原告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移轉所 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無理由：
　　系爭契約因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無效，且由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簽約而對被告公司不生效力，則原告自不得依據無效之贈與契約請求被告移轉登記系爭建物。又原告雖主張依系爭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被告於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予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部分，惟經被告否認有系爭章程存在，而經本院向經濟部調閱被告公司歷年送經濟部審查之公司章程、公司變更登記表、董事會、股東會議紀錄等案卷，均未有與系爭章程相關資料送經濟部審查或備查之紀錄，故系爭章程之合法性已有疑義。又縱使系爭公司章程確實存在，然因公司章程之性質為一合同行為並非契約行為，且簽立系爭公司章程之人亦非兩造當事人，故系爭章程無法證明兩造間曾於81年間達成贈與系爭建物契約之合意，原告不得依系爭公司章程之規定請求被告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　
　㈣至原告主張被告已移轉事實上處分權給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由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等人與被告訂立租賃契約，及系爭建物之稅籍亦以贈與為移轉原因登記納稅義務人為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等人部分，因上開法律行為均係附隨於系爭無效之贈與契約而為之，自不能倒果為因以事實上處分權已移轉反推贈與契約為有效，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　
　㈤另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11條但書規定，就被告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1/5予陳英睿部分，未經公司監察人合法代理之無效，但除去該部分，其他權利範圍4/5之移轉並不因之而無效云云。惟查，民法第111條規定：「法律行為之一部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是以，本條但書適用之前提為「法律行為之一部無效者」，然本件係因被告贈與及轉讓系爭建物與原告3人及陳莉樺、陳英睿，未經股東會決議而有法律行為無效之情形，並無所謂法律行為一部無效之問題，故原告主張本件適用民法第111條但書規定，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簽立系爭贈與契約及轉讓系爭建物與原告3人及陳莉樺、陳英睿，因違反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而屬無效，且由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而對被告公司不生效力，從而，原告依無效之贈與契約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建物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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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陳益源  



            陳益順  

            陳採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律師

被      告  陳新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英睿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

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同段338建號建物（門

    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下稱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

    造，並於民國（下同）112年6月20日以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

    書（下稱系爭契約），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贈予原告陳益源、

    陳益順、陳採沙（下稱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

    共同取得，權利範圍各1/5，並向雲林縣莿桐鄉公所辦理贈

    與移轉契稅申報、向雲林縣稅務局辦竣以贈與為原因之房屋

    稅籍移轉申請。

　㈡又被告81年9月1日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公司廠房座落土

    地莿桐鄉新庄段3816-1地號，自八十一年九月一日建廠起至

    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歸公司無償使用，一切稅捐由公司

    繳納。期滿地上廠房無償歸地主取得，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

    租，租金屆時再議。」（下稱系爭公司章程）。則被告於89

    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予雲林縣○

    ○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按：土地已由原告3人及訴

    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以繼承為原因取得），於系爭建物未辦

    保存登記前，雖不得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仍得為讓與之標的

    ，一般皆以變更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之方式便宜行之，惟讓

    與、受讓雙方之真意應屬所有權之轉讓；若讓與標的於嗣後

    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讓與人所有，基於讓與所由之法律

    關係，讓與人應接續將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受讓人，乃屬

    讓與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讓與人應盡之附隨義務。

　㈢本件被告原已依系爭公司章程及系爭契約，將未辦保存登記

    之系爭建物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

    ，有契稅申報、房屋稅籍移轉等事實可稽。惟被告於114年3

    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仍將系爭

    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

    。被告依系爭契約，已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讓與原告3人及訴

    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權利範圍各1/5，並已辦竣

    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只是礙於系爭建物未辦保存登記以致

    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當初系爭建物移轉時，還是未保

    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已交付原告，嗣被告基於起造人

    地位辦竣系爭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被告就有將系爭建物

    所有權移轉登記給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的附隨

    義務（臺灣高等法院法律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

    提案第16號參照）。被告遲未辦理，原告3人自得依民法第4

    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所有權分

    別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1/5予原告陳益源等3人。

　㈣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以贈與為原因讓與系爭建物權利範圍各1/5予原告3人及

    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此一行為，是否該當公司法第185條

    第1項第2款之規定，參照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民

    事判決意旨，仍需審酌此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行為是否足以使

    公司所營事業不能成就而定。

　⒉原證5所示被告公司81年9月1日之章程雖未送呈經濟部辦理變

    更登記，惟當時之公司董事長陳新財、董事柯文雄、陳益源

    、監察人陳益和等人皆在「章程」上簽名用印，該「章程」

    第10條載明：「公司廠房座落土地莿桐鄉新庄段3816-1地號

    ，自八十一年九月一日建廠起至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歸

    公司無償使用，一切稅捐由公司繳納。期滿地上廠房無償歸

    地主取得，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租金屆時再議 。」足

    見被告公司董事及董事長同意且知悉系爭建物建廠後雖無償

    作為公司廠房之用，至89年8月31日後即應無償移轉系爭建

    物予土地所有權人，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系爭建物。被告

    於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後為能繼續公司事業之經營，爰於11

    2年12月3日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簽立房屋租

    賃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0日止，約定每月租

    金45,000元租用系爭建物；於113年1月1日與原告3人及訴外

    人陳英睿、陳莉樺各別續訂租賃契約，約定自113年1月1日

    起至113年12月30日止，每月租金15,000元繼續租用系爭建

    物；於114年2月16日則由被告監察人陳易生代表被告與陳益

    源、陳益順各別簽立房屋、土地租賃契約書，約定自114年1

    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18,000元租用系爭

    建物及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

　⒊次按，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 該

    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 定

    有明文。就被告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1/5予被告 法

    定代理人部分，縱有未經公司監察人合法代理之問題，惟 

    除去該部分，其他權利範圍4/5之移轉並不因之而無效，則 

    其他移轉仍為有效，附此敘明。

　⒋被告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時，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

    被告單獨所有，拒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3人

    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已合法有效讓予受讓人之未辦保

    存登記建物，豈會因讓與人持原始起造資料辦理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後，又「恢復」為讓與人自己所有？被告顯未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行使其權利，原告3人自得依上揭法律見解，基

    於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移轉契約附隨義務之法理，請求被告應

    將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各1/5移轉登記予原告3人。

　㈤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雲林縣○○鄉○○○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

    碼雲林縣○○鄉○○村○○00號建物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應有部分

    各1/5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起訴主張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16號法律問題見解相同之法理，應解為依系爭契

    約，讓與人有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系爭建物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及訴外人陳英睿

    、陳莉樺之附隨義務云云，惟，原告前開主張，於法尚 屬

    無據。況，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請求權基礎為何？原告所主

    張之原因事實，如何合致於其請求權基礎之構成要件，均未

    見原告提出說明及舉證證明之，自不足採。

　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從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

    ，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次按公司法第185條 第

    1項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

    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

    運有重大影響。」又，依據經濟部106年11月30日經商字 第

    10602426840號函釋：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公司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其所稱「讓與」包括無償行為之贈與。 

    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如贈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倘非屬上開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 

    讓與者，得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公司法第202條參照）。

　㈢承上，系爭建物為被告之廠房，為被告主要部分之財產，而

    系爭契約簽訂時，系爭建物為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尚無從辨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縱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

    權之效力。是系爭契約依法不發生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之效

    力。又，公司得以財產贈與他人時，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 

    規定，以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始為適法。然本

    件簽定系爭契約之前，未經提請被告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同意

    ，依法系爭契約對被告不生效力。再者，公司法第223條特

    別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

    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是因立法者為避免因為

    董事間的彼此情誼而犧牲公司利益，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下

    應由公司監察人擔任公司代表人對外接洽，由公司監察 人

    代表公司簽約，此時董事長對外代表權即遭限制，亦即董事

    長在此種情形下是無權代表公司簽約，縱使簽約也屬於 「

    無權代表」。本件系爭契約受贈人之一為被告公司董事長陳

    英睿，然陳英睿簽定系爭契約時，並未由被告公司監察人擔

    任代表人代表被告簽約，是依法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㈣原告主張被告81年9月1日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可知，被告於8

    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與系爭土

    地所有人云云。經查，被告迄至101年11月30日經股東會決

    議增加資本400萬元，增資後資本總額為500萬元，並修正章

    程（參被證2、3）。惟，自原告民事起訴狀所附原證5關於

    公司資本總額之記載，系爭公司章程顯然並非真正。且該文

    件所載股東及股東數也與鈞院向經濟部調閱的股東及股東股

    數不相符合，是被告否認系爭公司章程形式上之真正。

　㈤系爭建物為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從辨理所有 權

    移轉登記，被告並未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

    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本件係陳英睿因受原告等人之

    要求及脅迫之情形下，曾共同辦理系爭房屋稅籍之變更(將

    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姓名由「被告公司」變更為「原告陳

    益源、陳益順、陳採沙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五人，持

    分比率各1/5)。惟，因前開將系爭房屋稅籍變更之程序，於

    法尚有未合。為此，被告著手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

    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

    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並依此更正系爭房屋稅

    籍納稅義務人之記載。綜上，本件原告之訴並無理由。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同段338建號建 物（即

    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

　㈡被告公司由負責人陳英睿代表，於112年6月20日與原告3人、

    訴外人陳莉樺及被告公司負責人陳英睿簽訂系爭建物所 有

    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即系爭契約）。

　㈢系爭契約之內容未經被告公司股東會決議同意，亦未經董事 

    會決議提案及同意。

　㈣被告公司由陳英睿代表於112年12月3日與受讓人5人簽訂系爭

    建物租賃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0日止，約定

    每月租金45,000元。

　㈤被告公司由陳英睿代表與陳益源簽立土地及建物租賃契約， 

    期間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0日止，每月租金15,000 

    元。

　㈥被告公司由監察人陳易生代表，於114年2月16日與受讓人 陳

    益源、陳益順個別簽立房屋、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 

    為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18,000元 

    。

　㈦上開㈣、㈤、㈥均未經被告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會決議同意。

四、本間兩造爭執之處，應在於：

　㈠系爭契約是否未經股東會決議或未由監察人代表簽約而無效

    ？　

　㈡原告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移轉所 

    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無效：

　⒈按「公司為左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

    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ㄧ、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

    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

    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

    影響者」，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係指該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

    不能成就者而言」、「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

    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

    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五項）。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

    明其事由（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四項），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並經股東會以特別

    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

    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

    之行為。

　⒉經查，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建物樓高3層，用途分別為廠

    房、員工宿舍、辦公室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雲林縣

    政府建設局使用執照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77頁），而被告

    公司未經股東會決議及同意，由負責人陳英睿代表於112年6

    月20日與原告3人、訴外人陳莉樺及被告公司負責人陳英睿

    簽訂系爭系爭契約，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土地/建築改

    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在卷可參（本院簡易庭卷第15至

    23頁），足認被告公司係將其供作廠房、員工宿舍及辦公室

    使用之建物全部贈與給他人。再參酌被告公司所營事業項目

    為塑膠夾鏈袋等製造買賣、塑膠機械製造買賣、塑膠原料買

    賣、前各項有關原料及產品之進出口業務、生物技術服務業

    、塑膠膜、袋製造、批發、零售業等，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憑（本院簡易庭卷第33頁），可知其

    經營事業必定須使用系爭建物，而讓與系爭建物，足以影響

    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故認為系爭建物屬原告之主要部

    分之財產，倘欲轉讓，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然被告讓與系爭建

    物均未依照上開規定進行決議，是被告公司所為之贈與及轉

    讓系爭建物之法律行為應屬無效。

　㈡系爭契約未由監察人代表簽約對被告不生效力：

　　按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

    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乃因立

    法者為避免董事與公司利益衝突時，為圖自己利益而犧牲公

    司之權益，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下應由公司監察人擔任公司

    代表人為法律行為，由公司監察人代表公司簽約，亦即董事

    長在此種情形下是無權代表公司簽約，縱使簽約亦屬「無權

    代表」。經查，系爭契約受贈人之一為被告公司董事長陳英

    睿，然陳英睿卻代表被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並未由被告公

    司監察人代表被告簽約，此由系爭契約上蓋用之公司大小章

    可得而知，故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所簽訂之系爭契約，因屬

    無權代表而類推適用民法第170條之規定，對被告公司不生

    效力。

　㈢原告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移轉所 

    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無理由：

　　系爭契約因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無效，且由陳英睿代表被告公

    司簽約而對被告公司不生效力，則原告自不得依據無效之贈

    與契約請求被告移轉登記系爭建物。又原告雖主張依系爭公

    司章程第10條規定，被告於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

    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予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

    人部分，惟經被告否認有系爭章程存在，而經本院向經濟部

    調閱被告公司歷年送經濟部審查之公司章程、公司變更登記

    表、董事會、股東會議紀錄等案卷，均未有與系爭章程相關

    資料送經濟部審查或備查之紀錄，故系爭章程之合法性已有

    疑義。又縱使系爭公司章程確實存在，然因公司章程之性質

    為一合同行為並非契約行為，且簽立系爭公司章程之人亦非

    兩造當事人，故系爭章程無法證明兩造間曾於81年間達成贈

    與系爭建物契約之合意，原告不得依系爭公司章程之規定請

    求被告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　

　㈣至原告主張被告已移轉事實上處分權給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

    莉樺，由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等人與被告訂立租賃契

    約，及系爭建物之稅籍亦以贈與為移轉原因登記納稅義務人

    為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等人部分，因上開法律行為均

    係附隨於系爭無效之贈與契約而為之，自不能倒果為因以事

    實上處分權已移轉反推贈與契約為有效，原告此部分主張亦

    無理由。　

　㈤另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11條但書規定，就被告移轉系爭建物所

    有權權利範圍1/5予陳英睿部分，未經公司監察人合法代理

    之無效，但除去該部分，其他權利範圍4/5之移轉並不因之

    而無效云云。惟查，民法第111條規定：「法律行為之一部

    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

    部分，仍為有效。」是以，本條但書適用之前提為「法律行

    為之一部無效者」，然本件係因被告贈與及轉讓系爭建物與

    原告3人及陳莉樺、陳英睿，未經股東會決議而有法律行為

    無效之情形，並無所謂法律行為一部無效之問題，故原告主

    張本件適用民法第111條但書規定，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簽立系爭贈與契約及轉讓系爭建物與原告3

    人及陳莉樺、陳英睿，因違反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

    規定而屬無效，且由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而對

    被告公司不生效力，從而，原告依無效之贈與契約請求被告

    移轉系爭建物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5號

原      告  陳益源  



            陳益順  

            陳採沙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梁芷榕律師

被      告  陳新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英睿  

訴訟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同段338建號建物（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下稱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並於民國（下同）112年6月20日以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贈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下稱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權利範圍各1/5，並向雲林縣莿桐鄉公所辦理贈與移轉契稅申報、向雲林縣稅務局辦竣以贈與為原因之房屋稅籍移轉申請。

　㈡又被告81年9月1日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公司廠房座落土地莿桐鄉新庄段3816-1地號，自八十一年九月一日建廠起至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歸公司無償使用，一切稅捐由公司繳納。期滿地上廠房無償歸地主取得，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租金屆時再議。」（下稱系爭公司章程）。則被告於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予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按：土地已由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以繼承為原因取得），於系爭建物未辦保存登記前，雖不得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仍得為讓與之標的，一般皆以變更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之方式便宜行之，惟讓與、受讓雙方之真意應屬所有權之轉讓；若讓與標的於嗣後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讓與人所有，基於讓與所由之法律關係，讓與人應接續將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受讓人，乃屬讓與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讓與人應盡之附隨義務。

　㈢本件被告原已依系爭公司章程及系爭契約，將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建物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有契稅申報、房屋稅籍移轉等事實可稽。惟被告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被告依系爭契約，已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權利範圍各1/5，並已辦竣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只是礙於系爭建物未辦保存登記以致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當初系爭建物移轉時，還是未保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已交付原告，嗣被告基於起造人地位辦竣系爭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被告就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給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的附隨義務（臺灣高等法院法律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6號參照）。被告遲未辦理，原告3人自得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1/5予原告陳益源等3人。

　㈣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以贈與為原因讓與系爭建物權利範圍各1/5予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此一行為，是否該當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參照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民事判決意旨，仍需審酌此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行為是否足以使公司所營事業不能成就而定。

　⒉原證5所示被告公司81年9月1日之章程雖未送呈經濟部辦理變更登記，惟當時之公司董事長陳新財、董事柯文雄、陳益源、監察人陳益和等人皆在「章程」上簽名用印，該「章程」第10條載明：「公司廠房座落土地莿桐鄉新庄段3816-1地號，自八十一年九月一日建廠起至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歸公司無償使用，一切稅捐由公司繳納。期滿地上廠房無償歸地主取得，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租金屆時再議 。」足見被告公司董事及董事長同意且知悉系爭建物建廠後雖無償作為公司廠房之用，至89年8月31日後即應無償移轉系爭建物予土地所有權人，由公司另行與地主承租系爭建物。被告於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後為能繼續公司事業之經營，爰於112年12月3日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簽立房屋租賃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0日止，約定每月租金45,000元租用系爭建物；於113年1月1日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各別續訂租賃契約，約定自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0日止，每月租金15,000元繼續租用系爭建物；於114年2月16日則由被告監察人陳易生代表被告與陳益源、陳益順各別簽立房屋、土地租賃契約書，約定自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以每月租金18,000元租用系爭建物及系爭建物坐落之土地。

　⒊次按，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 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111條 定有明文。就被告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1/5予被告 法定代理人部分，縱有未經公司監察人合法代理之問題，惟 除去該部分，其他權利範圍4/5之移轉並不因之而無效，則 其他移轉仍為有效，附此敘明。

　⒋被告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拒不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已合法有效讓予受讓人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豈會因讓與人持原始起造資料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又「恢復」為讓與人自己所有？被告顯未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行使其權利，原告3人自得依上揭法律見解，基於未辦保存登記建物移轉契約附隨義務之法理，請求被告應將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各1/5移轉登記予原告3人。

　㈤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雲林縣○○鄉○○○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雲林縣○○鄉○○村○○00號建物所有權分別移轉登記應有部分各1/5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起訴主張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6號法律問題見解相同之法理，應解為依系爭契約，讓與人有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之附隨義務云云，惟，原告前開主張，於法尚 屬無據。況，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請求權基礎為何？原告所主張之原因事實，如何合致於其請求權基礎之構成要件，均未見原告提出說明及舉證證明之，自不足採。

　㈡按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從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次按公司法第185條 第1項規定：「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又，依據經濟部106年11月30日經商字 第10602426840號函釋：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其所稱「讓與」包括無償行為之贈與。 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如贈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倘非屬上開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 讓與者，得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公司法第202條參照）。

　㈢承上，系爭建物為被告之廠房，為被告主要部分之財產，而系爭契約簽訂時，系爭建物為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尚無從辨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縱稅籍變更亦不生變動產權之效力。是系爭契約依法不發生系爭建物所有權移轉之效力。又，公司得以財產贈與他人時，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 規定，以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始為適法。然本件簽定系爭契約之前，未經提請被告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同意，依法系爭契約對被告不生效力。再者，公司法第223條特別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是因立法者為避免因為董事間的彼此情誼而犧牲公司利益，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下應由公司監察人擔任公司代表人對外接洽，由公司監察 人代表公司簽約，此時董事長對外代表權即遭限制，亦即董事長在此種情形下是無權代表公司簽約，縱使簽約也屬於 「無權代表」。本件系爭契約受贈人之一為被告公司董事長陳英睿，然陳英睿簽定系爭契約時，並未由被告公司監察人擔任代表人代表被告簽約，是依法系爭契約不生效力。

　㈣原告主張被告81年9月1日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可知，被告於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與系爭土地所有人云云。經查，被告迄至101年11月30日經股東會決議增加資本400萬元，增資後資本總額為500萬元，並修正章程（參被證2、3）。惟，自原告民事起訴狀所附原證5關於公司資本總額之記載，系爭公司章程顯然並非真正。且該文件所載股東及股東數也與鈞院向經濟部調閱的股東及股東股數不相符合，是被告否認系爭公司章程形式上之真正。

　㈤系爭建物為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從辨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被告並未將系爭建物所有權讓與原告3人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共同取得。本件係陳英睿因受原告等人之要求及脅迫之情形下，曾共同辦理系爭房屋稅籍之變更(將系爭建物之納稅義務人姓名由「被告公司」變更為「原告陳益源、陳益順、陳採沙及訴外人陳英睿、陳莉樺」五人，持分比率各1/5)。惟，因前開將系爭房屋稅籍變更之程序，於法尚有未合。為此，被告著手於114年3月19日就系爭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將系爭建物所有權依系爭建物使用執照所載，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並依此更正系爭房屋稅籍納稅義務人之記載。綜上，本件原告之訴並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同段338建號建 物（即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

　㈡被告公司由負責人陳英睿代表，於112年6月20日與原告3人、訴外人陳莉樺及被告公司負責人陳英睿簽訂系爭建物所 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即系爭契約）。

　㈢系爭契約之內容未經被告公司股東會決議同意，亦未經董事 會決議提案及同意。

　㈣被告公司由陳英睿代表於112年12月3日與受讓人5人簽訂系爭建物租賃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0日止，約定每月租金45,000元。

　㈤被告公司由陳英睿代表與陳益源簽立土地及建物租賃契約， 期間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0日止，每月租金15,000 元。

　㈥被告公司由監察人陳易生代表，於114年2月16日與受讓人 陳益源、陳益順個別簽立房屋、土地租賃契約書，租賃期間 為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18,000元 。

　㈦上開㈣、㈤、㈥均未經被告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會決議同意。

四、本間兩造爭執之處，應在於：

　㈠系爭契約是否未經股東會決議或未由監察人代表簽約而無效？　

　㈡原告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移轉所 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無效：

　⒈按「公司為左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ㄧ、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係指該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轉讓，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者而言」、「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五項）。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四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五項）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行為。

　⒉經查，系爭建物為被告所起造，建物樓高3層，用途分別為廠房、員工宿舍、辦公室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雲林縣政府建設局使用執照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77頁），而被告公司未經股東會決議及同意，由負責人陳英睿代表於112年6月20日與原告3人、訴外人陳莉樺及被告公司負責人陳英睿簽訂系爭系爭契約，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在卷可參（本院簡易庭卷第15至23頁），足認被告公司係將其供作廠房、員工宿舍及辦公室使用之建物全部贈與給他人。再參酌被告公司所營事業項目為塑膠夾鏈袋等製造買賣、塑膠機械製造買賣、塑膠原料買賣、前各項有關原料及產品之進出口業務、生物技術服務業、塑膠膜、袋製造、批發、零售業等，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憑（本院簡易庭卷第33頁），可知其經營事業必定須使用系爭建物，而讓與系爭建物，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故認為系爭建物屬原告之主要部分之財產，倘欲轉讓，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然被告讓與系爭建物均未依照上開規定進行決議，是被告公司所為之贈與及轉讓系爭建物之法律行為應屬無效。

　㈡系爭契約未由監察人代表簽約對被告不生效力：

　　按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乃因立法者為避免董事與公司利益衝突時，為圖自己利益而犧牲公司之權益，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下應由公司監察人擔任公司代表人為法律行為，由公司監察人代表公司簽約，亦即董事長在此種情形下是無權代表公司簽約，縱使簽約亦屬「無權代表」。經查，系爭契約受贈人之一為被告公司董事長陳英睿，然陳英睿卻代表被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並未由被告公司監察人代表被告簽約，此由系爭契約上蓋用之公司大小章可得而知，故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所簽訂之系爭契約，因屬無權代表而類推適用民法第170條之規定，對被告公司不生效力。

　㈢原告依民法第406條及系爭契約之附隨義務請求被告移轉所 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無理由：

　　系爭契約因未經股東會決議而無效，且由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簽約而對被告公司不生效力，則原告自不得依據無效之贈與契約請求被告移轉登記系爭建物。又原告雖主張依系爭公司章程第10條規定，被告於89年8月31日以後，即應將系爭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予雲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所有人部分，惟經被告否認有系爭章程存在，而經本院向經濟部調閱被告公司歷年送經濟部審查之公司章程、公司變更登記表、董事會、股東會議紀錄等案卷，均未有與系爭章程相關資料送經濟部審查或備查之紀錄，故系爭章程之合法性已有疑義。又縱使系爭公司章程確實存在，然因公司章程之性質為一合同行為並非契約行為，且簽立系爭公司章程之人亦非兩造當事人，故系爭章程無法證明兩造間曾於81年間達成贈與系爭建物契約之合意，原告不得依系爭公司章程之規定請求被告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與原告3人。　

　㈣至原告主張被告已移轉事實上處分權給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由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等人與被告訂立租賃契約，及系爭建物之稅籍亦以贈與為移轉原因登記納稅義務人為原告3人及陳英睿、陳莉樺等人部分，因上開法律行為均係附隨於系爭無效之贈與契約而為之，自不能倒果為因以事實上處分權已移轉反推贈與契約為有效，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　

　㈤另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11條但書規定，就被告移轉系爭建物所有權權利範圍1/5予陳英睿部分，未經公司監察人合法代理之無效，但除去該部分，其他權利範圍4/5之移轉並不因之而無效云云。惟查，民法第111條規定：「法律行為之一部無效者，全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是以，本條但書適用之前提為「法律行為之一部無效者」，然本件係因被告贈與及轉讓系爭建物與原告3人及陳莉樺、陳英睿，未經股東會決議而有法律行為無效之情形，並無所謂法律行為一部無效之問題，故原告主張本件適用民法第111條但書規定，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簽立系爭贈與契約及轉讓系爭建物與原告3人及陳莉樺、陳英睿，因違反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而屬無效，且由陳英睿代表被告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而對被告公司不生效力，從而，原告依無效之贈與契約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建物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